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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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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房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房安全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使用管理、检查评价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承压蒸汽锅炉、承压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炉的锅炉房。本标

准不适用于电网企业的发电锅炉的锅炉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12145  火电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795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GB 23971  有机热载体 

GB 24747  有机热载体安全技术条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规范 

火力发电厂劳动定员标准（试行） 

DL/T 794  火力发电厂化学清洗导则 

DL/T 1052  节能技术监督导则 

DB46/T 180  工业锅炉节能技术规范 

DB46/291  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评价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使用单位 

具有锅炉使用、管理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是锅炉的产权所有者，也可以是有合同

（协议）关系确立的具有锅炉使用权利的管理者。 

3.2  

工业锅炉 

向工业生产或生活用途提供蒸汽、热水的锅炉，一般是指额定工作压力小于等于 2.5MPa 的锅炉。 

3.3  

电站锅炉 

以发电或热、电联产为主要目的锅炉，一般是指额定工作压力大于等于3.8MPa的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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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机热载体 

作为传热介质使用的有机物质的统称。 

3.5  

D级锅炉 

a) 蒸汽锅炉，P≤0.8MPa，且 30L≤V≤50L(P 为表压,V为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 

b) 仅用自来水加压的热水锅炉，且 t≤95℃（t为额定出水温度）； 

c) 气相或者液相有机热载体炉，Q≤0.1MW(Q 为额定热功率)。 

3.6  

作坊 

有固定场所从事生产、加工的家庭或个人，不包括生产加工企业。 

4 基本要求 

4.1 锅炉房设计、建造、布置应符合 GB 50041 的有关规定，一般应符合自然通风的要求。 

4.2 工业锅炉一般不应采用露天或半露天布置，锅炉房应具有可靠的防风、防雨、防水措施等，并且

燃油（气）锅炉的锅炉房应具有可靠的通风设施或措施。 

4.3 锅炉一般应装在单独建造的锅炉房内，新建的锅炉房不应与住宅相连。 

4.4 锅炉房一般不应设在高层或多层建筑的地下室、半地下室、第一层、楼层中间或顶层。由于条件

限制确需设置的，应符合 GB 50041、GB 50016 等有关规定。 

4.5 使用单位应当采购具有相应制造许可资质单位制造的锅炉。锅炉产品的安全性能、能效指标、节

能减排特性、技术资料和文件应当符合有关规范标准及其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规定。 

4.6 新建或者改建的锅炉房，应提供以下加盖有安装单位公章的资料：  

a) 锅炉房平面布置图及标明与相关建筑物距离的图纸； 

b) 热水锅炉的热水循环系统设计图； 

c) 有机热载体炉的工艺管网系统图； 

d) 锅炉水处理设计方案。 

4.7 使用单位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单位进行锅炉的安装、改造、修理，并且督促施工单位

履行安装、改造、修理告知义务。 

4.8 锅炉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的施工和化学清洗过程，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

行监督检验，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的锅炉不得投入使用。 

4.9 锅炉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按规定需要办理使用登记的，使用单位应当向锅炉所

在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4.10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锅炉使用登记证时，应当准备以下资料，并确保其真实性：  

a)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b) 使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合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锅炉）； 

c) 锅炉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 

d) 锅炉产品制造监督检验证书； 

e) 锅炉安装质量证明书； 

f) 锅炉安装监督检验证书； 

g) 锅炉水质检验报告或者有机热载体检验报告； 

h) 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i) 承租方与出租方鉴定的明确安全责任的租赁合同(使用单位为承租方时提供)； 



DB46/ T300—2015 

3 

 

j) 锅炉使用安全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应急救援预案。 

4.11 锅炉进行改造、长期停用、移装、变更使用单位、使用单位更名或者超期使用变更，相关单位应

办理变更登记。 

4.12 锅炉报废时，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消除使用功能，并将使用登记证交回原登记机关，予以注销。

锅炉注销时，使用单位为承租方的，需提供出租方的书面委托或者授权。 

4.13 未经定期检验合格的锅炉，不得投入使用。作坊在用的锅炉内部检验周期一般为 1年一次。 

4.14 锅炉应进行水(介)质处理检验，水(介)质处理检验不合格的锅炉，应及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行

整改，确保锅炉系统的安全运行。 

4.15 工业锅炉的锅炉受热面被水垢覆盖 80%以上，并且水垢平均厚度达到 1mm以上，或者锅炉受热面

有严重的锈蚀，使用单位应及时进行化学清洗，并督促化学清洗单位接受化学清洗过程的监督检验。电

站锅炉的化学清洗应符合 DL/T 794的要求。 

4.16 锅炉系统节能改造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不得影响锅炉系统的安全运行。 

4.17 使用单位应对停（备）用锅炉进行维护保养，停（备）用时间超过 3个月的以水为介质的锅炉，

一般应采用干式保养。 

5 使用管理 

5.1 使用单位及安全管理负责人应当对锅炉房安全管理全面负责，主要职责有： 

a) 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b) 建立并且有效实施岗位责任、操作规程、隐患治理、节能管理、应急救援、人员培训管理、采

购验收等安全管理制度； 

c) 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组织对锅炉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确保锅炉作业人员持证上

岗； 

d) 定期召开锅炉安全会议，检查、督促锅炉安全工作； 

e) 保障必要的锅炉安全与节能投入。 

5.2 安全管理人员应当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证，主要职责有： 

a) 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制定安全与节能管理制度； 

b) 组织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c) 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 

d) 组织锅炉验收、办理锅炉使用登记和变更手续； 

e) 建立锅炉安全及节能技术档案； 

f) 组织开展锅炉定期自行检查工作； 

g) 组织制定锅炉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且组织演练； 

h) 编制锅炉定期检验计划并且落实定期检验工作，组织对定期检验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i) 按照锅炉事故应急专项的规定，组织、参加锅炉事故救援； 

j) 检查锅炉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及时向单位相关负责人汇报、反映有关安全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k) 纠正和制止锅炉操作人员的违章行为； 

l) 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锅炉，并且报告

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m) 按照规定报告锅炉事故，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n) 配合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实施锅炉定期检验、水(介)质处理检验； 

o) 配合能效测试机构实施锅炉能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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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配合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安全监察与节能检查。 

5.3 锅炉作业人员应当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主要职责有： 

a) 严格执行锅炉有关安全与节能管理制度，并按操作规程操作； 

b) 按照规定填写锅炉运行、水（介）质交接班等记录； 

c) 参加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 

d) 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并且记录； 

e) 在操作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它不安全因素，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且按照规定的报告

程序，及时向单位有关部门报告； 

f) 参加应急救援演练，掌握相应的救援技能； 

g) 配合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实施锅炉定期检验、水(介)质处理检验，并做好检验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h) 配合能效测试机构实施锅炉能效测试，并做好检验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i) 配合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安全监察及节能检查。 

5.4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锅炉使用管理制度： 

5.4.1 安全管理机构职责及相关人员岗位责任制 

5.4.1.1  安全管理机构职责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机构人员名单、组织结构图； 

b) 制定并督促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执行； 

c) 开展安全教育、技术培训； 

d) 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及演练； 

e) 发现事故隐患，督促及时整改； 

f) 对发生事故统计、分析，参加事故调查。 

5.4.1.2  相关人员（包含安全管理人员、运行操作人员、水处理作业人员、维修人员、班组长）岗位

责任制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岗位应知应会内容； 

b)  操作范围； 

c)  岗位上应做的工作； 

d)  岗位纪律。 

5.4.2 巡回检查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巡回检查制度，应包括下内容： 

a) 巡回检查的时间； 

b) 巡回检查的路线； 

c) 巡回检查的项目； 

d) 巡回检查的内容。 

5.4.3 交接班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交接班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交接班时间； 

b) 交接班前应做的工作（查阅运行记录、询问设备的运行情况、检查设备等）； 

c) 交接班条件； 

d) 交接班时发生事故的处理； 

e) 交接班签字。 

5.4.4 锅炉、燃烧设备及辅助设备的操作规程 

5.4.4.1 操作规程应按设备种类分别制定，应有如下操作规程： 

a) 锅炉安全运行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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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给水（循环）泵安全运行操作规程； 

c) 送引风机安全运行操作规程； 

d) 燃烧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5.4.4.2 操作规程应包括如下内容： 

a)  设备型号、规格； 

b)  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及运行参数； 

c)  设备运行前具备的条件和检查项目； 

d)  正常运行中运行参数的控制（含负荷、压力、温度、水质指标）； 

e)  正常运行中操作（含水位计、压力表的定期冲洗、安全阀定期排放试验）； 

f)  设备的正常及紧急停车步骤与方法； 

g)  事故判断与处理； 

h)  设备的停用保养。 

5.4.5 设备采购、验收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设备采购、验收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采购的程序； 

b)  验收的标准； 

c)  入库管理要求； 

5.4.6 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锅炉及辅助设备维护保养时间方法； 

b)  锅炉及辅助设备停用保养规定。 

5.4.7 设备定期检修制度 

5.4.7.1  应包括如下定期检修规程： 

a)  锅炉检修规程； 

b)  水（循环）泵检修规程； 

c)  送引风机检修规程； 

d)  燃烧设备检修规程； 

e)  水处理设备检修规程。 

5.4.7.2  设备检修规程应包括如下的内容： 

a)  设备检修内容； 

b)  检修方法； 

c)  验收标准。 

5.4.8 设备报废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设备报废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报废的程序； 

b) 报废的指标； 

c) 报废的处理方法。 

5.4.9 水（介）质管理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水（介）质管理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水处理设备安全运行操作规程； 

b) 水质化验安全操作规程； 

c) 锅炉水质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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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质控制指标的化验时间、取样地点、记录。 

5.4.10 锅炉作业人员培训与教育制度 

锅炉作业人员培训与教育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各项规章制度； 

b)  锅炉、水处理基本知识； 

c)  设备及安全附件的构造与正常操作； 

d)  安全防范； 

e)  锅炉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5.4.11 锅炉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锅炉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档案资料的归档范围要求； 

b)  档案资料的管理要求。 

5.4.12 卫生管理制度 

卫生管理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锅炉房及设备设施的卫生、清洁要求； 

b) 锅炉房外部、通道的卫生、清洁要求。 

5.4.13 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明确防火、防爆和防止非作业人员随意进入锅炉房的要求； 

b) 保证通道畅通的措施以及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和事故处理办法要求。 

5.4.14 节能管理制度 

节能管理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锅炉房能效指标； 

b) 节能目标； 

c) 目标考核。 

5.4.15 事故报告制度 

事故报告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方法； 

b) 明确事故处理与应急救援的指挥和协调机构，参与事故处理、救援人员的职责分工； 

c) 设施与救援物质准备； 

d) 紧急处置与抢救； 

e) 人员紧急疏散与抢救； 

f) 事故处理与救援演习。 

5.5 使用单位应按要求至少完成以下锅炉房记录，并保存两年以上。 

a) 巡回检查记录，参见附录 A； 

b) 锅炉、燃烧设备及辅助设备运行、改造、修理及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参见附录 A、B、C； 

c) 水处理设备运行及汽水品质化验记录，参见附录 D； 

d) 自行检查记录,参见附录 E、F； 

e) 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f) 交接班记录，参见附录 A、B、C； 

g) 能耗状况记录； 

h) 锅炉停炉保养记录，参见附录 A、B、C； 

i) 锅炉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试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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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锅炉运行故障及事故记录, 参见附录 A、B、C。 

5.6 使用单位应对锅炉进行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发现异常时，应当及时处理。锅炉每月至少进

行一次自行检查，自行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且有检查人员签字和安全管理人员签字： 

a) 锅炉使用是否按要求填写使用管理记录； 

b) 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c) 锅炉是否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安全标志是否符合有关要求； 

d) 安全阀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使用，是否定期进行手动排放试验； 

e) 压力表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是否定期进行连接管吹洗； 

f) 水位表是否进行冲洗； 

g) 联锁保护装置是否进行可靠性试验； 

h) 是否对水(介)质定期进行化验分析； 

i) 是否根据水汽品质变化进行排污调整； 

j) 水封管是否堵塞； 

k) 锅炉承压部件在运行中是否出现裂纹、过热、变形、泄漏、等影响安全的缺陷； 

l) 辅机和附件情况； 

m) 其他异常情况。 

5.7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使用单位，应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逐台落

实安全管理责任人，并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配置相应的救援装备，适时演练并记录。 

a) 使用电站锅炉的； 

b) 使用额定压力大于等于 2.45MPa，且额定蒸发量大于或者等于 20t/h的； 

c) 使用的锅炉总额定蒸发量大于等于 80t/h的（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按照 0.7MW 热功率相

当于 1t/h蒸发量换算）； 

d) 使用额定功率大于等于 1.4MW气相有机热载体锅炉的； 

e) 使用锅炉数量大于等于 10台的（不包括 D级锅炉）； 

f) 使用锅炉设在高层或多层建筑的地下室、半地下室、第一层、楼层中间或顶层的。 

前款以外的其他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锅炉设备级别、结构型式、燃烧方式、用途和数量等

情况，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5.8 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规模、锅炉数量、特性等配备锅炉作业人员，每台在用锅炉当班持证的

锅炉运行操作人员、水处理作业人员应按下列数量配备： 

a) 蒸发量小于 4t/h 的锅炉（热水锅炉供热量 2.8MW），运行操作人员、水处理作业人员至少 1

名； 

b) 蒸发量小于 10t/h（热水锅炉供热量 7MW），大于或等于 4t/h的（热水锅炉供热量 2.8MW），

燃煤（生物质）锅炉运行操作人员至少 2 名，燃油（气）锅炉或电锅炉运行操作人员至少 1

名，水处理作业人员至少 1 名； 

c) 蒸发量小于或等于 35t/h（热水锅炉供热量 24.5MW），大于或等于 10t/h（热水锅炉供热量 7MW）

的，燃煤（生物质）锅炉运行操作人员至少 4名，燃油（气）锅炉或电锅炉运行操作人员至少

3名，水处理作业人员至少 2名； 

d) 电站锅炉的锅炉作业人员配备按《火力发电厂劳动定员标准》（试行）执行； 

e) 锅炉房内有多台同时运行的锅炉，其持证锅炉运行操作人员应当为每台锅炉人数总和的 70%以

上。有机热载体锅炉每班持证锅炉运行操作人员数量，参照热水锅炉配备。 

5.9 使用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水处理工作，保证水汽质量。无可靠的水处理措施，锅炉不应当

投入运行。锅炉水（介）质品质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http://www.baidu.com/s?wd=%E5%8F%B8%E7%82%89%E5%B7%A5&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94%B5%E7%AB%99%E9%94%85%E7%82%8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A%BA%E5%91%98%E9%85%8D%E5%A4%87&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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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业锅炉水质应当符合 GB/T 1576的规定； 

b) 电站锅炉的水汽质量应当符合 GB/T 12145 的规定； 

c) 有机热载体产品的选择和使用应当符合 GB 24747 的规定，有机热载体产品质量应当符合 GB 

23971的规定。在用有机热载体每年至少取样检验一次。 

5.10 使用单位应当逐台建立锅炉技术档案，技术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b) 锅炉的出厂技术文件及制造监督检验证书； 

c) 锅炉安装、改造、修理、化学清洗技术资料及监督检验证书； 

d) 水处理设备的安装调试技术资料（适用时）； 

e) 锅炉定期检验报告、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f) 本标准第 5.5 条规定的使用管理记录； 

g) 能效测试报告以及节能改造技术资料； 

h) 电站锅炉安装资料档案中还应包括主蒸汽管道、主给水管道、再热蒸汽管道及其支吊架和焊缝

位置等技术资料，运行记录中还应包括管道和阀门的有关运行、检验、改造、修理以及事故等

内容。 

5.11 锅炉不应燃用沥青、煤焦油、油毛毡、塑料、废橡胶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有害气体的物料（垃

圾焚烧锅炉除外）。 

5.12 锅炉停炉放水时，锅炉各部位应缓慢冷却，锅水温度必须降低到 70℃以下方可全部排出。 

5.13 锅炉房的经济、节能管理应符合有关法规及 GB/T 17954、DB46/T 180的规定，使用电站锅炉的

还应符合 DL/T 1052的规定。 

5.14 锅炉房的环保管理应符合有关法规及 GB 13271 的规定，以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5.15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能效考核、奖惩工作机制，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5.16 使用单位发生锅炉事故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救援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并且按照相关要求，向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同时配合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6 检查评价 

6.1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对锅炉房工作应每月至少作一次现场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应每周至少作

一次现场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并作好检查记录。 

6.2 使用单位（或委托的其他机构）应按照 DB46/291的规定对锅炉的使用状况进行安全管理评价，评

价的合格等级至少为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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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蒸汽锅炉运行操作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班次：        炉号：       

操 

作 

记 

录 

时 

间 

蒸

汽

压

力

（

MPa

） 

过热 

蒸汽 
给

水

压

力

（

MPa

） 

水

位

表

指

示

及

冲

洗 

安

全

阀

手

动

试

验 

排

污

情

况 

压

力

表

指

示

及

冲

洗 

水

位

报

警

及

联

锁 

超

压

报

警

及

联

锁 

超

温

报

警

及

联

锁 

火

焰

传

感

器

试

验 

炉

 
 

膛

 
 

压

 
 

力 

烟气压力 Pa 进

风

风

压

（

Pa

） 

炉
膛
出
口
温
度
（
℃
） 

省
煤
器
进
口
烟
温
（
℃
） 

省
煤
器
出
口
烟
温
（
℃
） 

预
热
器
出
口
风
温
（
℃
） 

省
煤
器
出
口
水
温
（
℃
） 

省
煤
器
出
口
水
温
（
℃
） 

预
热
器
出
口
风
温
（
℃
） 

烟

气

含

氧

量

％ 
电流 A 或 

开度％ 
软
水
箱
水
位
及
温
度
（
℃
） 

进
油(

气)

压
力
（

MPa

） 

压

力

（

MPa

） 

温

度

（

℃

） 

省

煤

器

进

口 

省

煤

器

出

口 

预

热

器

出

口 

引

风

机

入

口 

引

 
 

风

 
 

机 

送

 
 

风

 
 

机 

给

 
 

水

 
 

泵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事故故障处理情况 交接班留言 

   

 

 

 

锅炉运行操作人员签名：               接班人员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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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热水锅炉运行操作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班次：        炉号：       

操 

作 

记 

录 

时 

间 

热
水
出
口
压
力
（

MPa
） 

热
水
进
口
压
力
（

MPa
） 

热
水
出
口
温
度
（
℃
） 

热
水
进
口
温
度
（
℃
） 

压 
 

力 
 

表 
 

指 
 

示 

温 
 

度 
 

表 
 

指 
 

示 

液 
 

位 
 

计 
 

指 
 

示 

安

 
 

全

 
 

阀 

循

 
 

环

 
 

泵 

注

 
 

水

 
 

泵 

压
差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超
压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超
温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低
液
位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火
焰
传
感
器
联
锁
试
验 

炉

膛

压

力

（

Pa

） 

进

风

机

风

压

（

Pa

） 

引

风

机

风

压

（

Pa

） 

预

热

器

风

压

（

Pa

） 

炉
膛
出
口
温
度
（
℃
） 

预
热
器
出
口
温
度
（
℃
） 

烟

气

含

氧

量

％ 
引

风

机

电

流

（

A

） 

送

风

机

电

流

（

A

） 

循

环

泵

电

流

（

A

） 

进
油(

气)

压
力
（
MPa

）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事故故障处理情况 交接班留言 

   

 

 

 

锅炉运行操作人员签名：             接班人员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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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有机热载体锅炉运行操作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班次：        炉号：       

操 

作 

记 

录 

时 

间 

导
热
油
出
口
压
力
（
MPa
） 

导
热
油
进
口
压
力
（
MPa
） 

导
热
油
出
口
温
度
（
℃
） 

导
热
油
进
口
温
度
（
℃
） 

压 
 

力 
 

表 
 

指 
 

示 

温 
 

度 
 

表 
 

指 
 

示 

液 
 

位 
 

计 
 

指 
 

示 

安

 
 

全

 
 

阀 

循

 
 

环

 
 

泵 

注

 
 

油

 
 

泵 

压
差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超
压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超
温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低
液
位
报
警
及
联
锁
试
验 

火
焰
传
感
器
联
锁
试
验 

炉

膛

压

力

（

Pa

） 

进

风

机

风

压

（

Pa

） 

引

风

机

风

压

（

Pa

） 

预

热

器

风

压

（

Pa

） 

炉
膛
出
口
温
度
（
℃
） 

预
热
器
出
口
温
度
（
℃
） 

烟

气

含

氧

量

％ 
引

风

机

电

流
（

A

） 

送

风

机

电

流
（

A

） 

循

环

泵

电

流
（

A

） 

进
油(

气)

压
力
（
MPa

）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事故故障处理情况 交接班留言 

   

 

 

 

锅炉运行操作人员签名：             接班人员签名：           时间：        



DB46/ T300—2015 

12 

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水处理设备运行及水质化验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炉号：       

操 

作 

记 

录 

时 

间 

原

 

水

 

硬

 

度 

给水 锅水   离子交换器再生情况 软

水

箱

总

硬

度 

         离子交换器 溶

解

氧

(

mg/L

) 

pH

 

值 

总

碱

度

(

mmol/L

) 

酚

酞

碱

度

(

mmol/L

) 

溶

解

固

形

物(

mg/L

) 

磷

酸

根

(

mg/L

) 

pH

 

值 

相

对

碱

度 

排

污

情

况 

再生时间 

     h 

   耗盐量 

     kg 
     1 号      2 号      3 号 

软

水

硬

度 

水质值 软
水
硬
度 

水质值 软

水

硬

度 

水质值 1

号 

2

号 

3

号 

1

号 

2

号 

3

号 

接

班 

交

班 

接

班 

交

班 

接

班 

交

班 

                           

                           

                           

                           

                           

                           

                           

注：1、给水每班化验不得少于一次，交换器临近失效时，应缩短化验时间，并对锅炉给水箱水质硬度进行复验； 

2、锅水每班化验一次； 

3、全焊接结构锅炉，可不控制相对碱度。 

 

                                                                                水处理作业人员签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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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蒸汽、热水锅炉自行检查记录 

 

              使用登记号：                                  注册代码： 

使用单位  单位地址  

安全管理负责人   安全管理员   电话   

锅炉型号   制造单位   

出厂编号   制造日期   投用日期   

额定出力（t/h/MW）   
额定压力

(MPa) 
  

使用压力

(MPa) 
  

锅炉用途   燃料种类   
出口温度

( ℃) 
  

单位使用编号   水处理型式   

水压试验日期   水压试验压力   

上次检查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本次检查发现缺陷位置、程度（必要时附图）及处理： 

 

 

 

 

 

 

 

 

 

 

 

 

检 查 人 员  日期      年    月     日 

安全管理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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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热水锅炉自行检查记录（附页）  

 

                使用登记号：                                  注册代码：  

检 查 项 目 结果 检 查 项 目 结果 

锅 

  

炉 

  

管 

  

理 

1.上次检查提出问题整改情况   

安 

  

全 

  

附 

  

件 

水 

  

位 

  

表 

1.安装、数量   

2.锅炉房各种制度建立情况   2.最高、最低、正常水位标志   

3.运行操作、水处理人员持证情况   3.两只水位表指示   

4.运行操作人员在岗人数   4.一、二次仪表指示   

5.锅炉房各种记录   5.水位表冲洗   

6.锅炉房制度执行情况   6.汽水连管及旋塞   

7.锅炉房安全通道   7.放水管   

8.锅炉房照明设施   8.泄漏   

9.防火雷风雨冻腐等设施   
温

度

表 

1.安装   

锅

炉

本

体 

1.本体可见受压元件水垢、变形、渗漏   2.校验   

2.本体可见受压元件腐蚀、结焦、积灰   3.指示   

3.管道、阀门、法兰水垢、腐蚀、渗漏   4.泄漏   

4.人孔、手孔、头孔水垢、腐蚀、渗漏   自

动

保

护 

1.水位示控联锁装置及试验   

5.膨胀指示器   2.超温报警联锁装置及试验   

6.炉顶炉墙保温密封砌筑状况   3.超压报警联锁装置及试验   

7.承重结构和支、吊架   4.点火程序及熄火保护装置试验   

安 

  

  

  

全 

  

  

  

附 

  

  

  

件 

安 

 

全 

 

阀 

1.安装、数量、规格   

辅 

  

机 

  

和 

  

附 

  

件 

1.分汽（水）缸   

2.校验   2.压力管道、阀门   

3.泄漏   3.排污装置、阀门   

4.75%工作压力手动泄放   4.附属热力管道   

5.自动排汽   5.给水系统、阀门   

6.泄放管   6.燃烧器、燃料供应系统   

7.起跳压力   7.鼓、引风机   

8.回座压力   8.上煤、出渣机、炉排   

9.疏水管   9.吹灰器   

10.消音装置   10.循环泵   

压 

  

力 

  

表 

1.安装、数量、规格   11.集、排气装置   

2.校验   12.除污器   

3.存水弯管  13.定压和循环水的膨胀装置  

4.三通阀门   

水

处

理 

1.取样点及取样装置   

5.同部位两只压力表指示   2.水处理设施   

6.泄漏、表盘模糊等问题   3.汽水品质及化验数据   

7.指示红线   4.化验记录及项目   

8.其他   5.除氧器   

注：1．上述检查项目中，无问题的打“√”，一般问题的打“○”，严重问题的打“×”， 

       没有的项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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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有机热载体炉自行检查记录 

使用登记号：                             注册代码： 

使用单位  单位地址  

安全管理负责人  安全管理员  电    话  

有机炉型号  有机炉类别  制造单位  

出厂编号  制造日期  使用日期  

额定热功率 MW 额定压力 MPa 使用压力 MPa 

有机炉用途  燃料种类  进/出口温度 ℃ 

单位使用编号  液压试验日期  液压试验压力 MPa 

上次检查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本次检查发现缺陷位置、程度（必要时附图）及处理： 

 

 

 

 

 

 

 

 

 

 

 

 

 

检 查 人 员  日期 年    月     日 

安全管理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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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热载体炉自行检查记录（附页） 

使用登记号：                               注册代码： 

检查项目 结果 检查项目 结果 

有

机

炉

管

理 

1 有机炉房各种制度建立情况  

安

全

附

件 

液

面

计 

1 安装、数量、规格  

2 运行操作人员持证情况  2 最高、最低、正常液面标志  

3 运行操作人员在岗人数  3 泄漏  

4 有机炉房各种记录  4 放液管  

5 有机炉房各种制度执行情况  5 放液旋塞  

6 有机炉房安全通道  
温

度

表 

1 安装  

7 有机炉房消防设施  2 校检  

8 有机炉房照明设施情况  3 指示  

9 有机炉房防雷、雨、腐等设施  4 泄漏  

有
机
炉
本
体 

1 本体可见受压元件变形、渗漏  

自

动

保

护 

1 极低液位停炉保护装置及试验  

2 本体可见受压元件结焦、积灰  2 超温报警和压差报警装置及试

验 

 

3 管道、法兰、阀门腐蚀、渗漏  

4 人孔、手孔、腐蚀、渗漏  3 超压报警装置及试验  

安

全

附

件 

安

全

阀 

1 安装、数量、规格 
 4 点火程序和熄火保护装置及试

验 

 

2 校验  5 循环泵停止运转停炉保护装置

及试验 

 

3 泄漏  

4 排放管  

辅

助

装

置 

1 面式冷凝器  

爆

破

片 

1 安装、数量、规格  2 膨胀器及膨胀管  

2 泄漏  3 储存罐  

3 完好情况  4 排气阀及排气管  

压

力

表 

1 安装、数量、规格  5 循环泵  

2 校验  6 燃烧器  

3 存液弯管  7 附属热力管道  

4 截止阀或针形阀  化

验

分

析 

1 残碳  

5 泄漏、表盘模糊等问题  2 酸值  

6 指示红线  3 粘度  

7 其他  4 闪点  

注：1．上述检查项目中，无问题的打“√”，一般问题的打“○”，严重问题的打“×”， 

       没有的项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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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本要求
	4.1　 锅炉房设计、建造、布置应符合GB 50041的有关规定，一般应符合自然通风的要求。
	4.2　 工业锅炉一般不应采用露天或半露天布置，锅炉房应具有可靠的防风、防雨、防水措施等，并且燃油（气）锅炉的锅炉房应具有可靠的通风设施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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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使用单位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单位进行锅炉的安装、改造、修理，并且督促施工单位履行安装、改造、修理告知义务。
	4.8　 锅炉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的施工和化学清洗过程，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监督检验，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的锅炉不得投入使用。
	4.9　 锅炉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按规定需要办理使用登记的，使用单位应当向锅炉所在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4.10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锅炉使用登记证时，应当准备以下资料，并确保其真实性：
	4.11　 锅炉进行改造、长期停用、移装、变更使用单位、使用单位更名或者超期使用变更，相关单位应办理变更登记。
	4.12　 锅炉报废时，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消除使用功能，并将使用登记证交回原登记机关，予以注销。锅炉注销时，使用单位为承租方的，需提供出租方的书面委托或者授权。
	4.13　 未经定期检验合格的锅炉，不得投入使用。作坊在用的锅炉内部检验周期一般为1年一次。
	4.14　 锅炉应进行水(介)质处理检验，水(介)质处理检验不合格的锅炉，应及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行整改，确保锅炉系统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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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锅炉系统节能改造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不得影响锅炉系统的安全运行。
	4.17　 使用单位应对停（备）用锅炉进行维护保养，停（备）用时间超过3个月的以水为介质的锅炉，一般应采用干式保养。

	5　 使用管理
	5.1　 使用单位及安全管理负责人应当对锅炉房安全管理全面负责，主要职责有：
	5.2　 安全管理人员应当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证，主要职责有：
	5.3　 锅炉作业人员应当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主要职责有：
	5.4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锅炉使用管理制度：
	5.4.1　 安全管理机构职责及相关人员岗位责任制

	b)  操作范围；
	c)  岗位上应做的工作；
	d)  岗位纪律。
	5.4.2　 巡回检查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巡回检查制度，应包括下内容：
	5.4.3　 交接班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交接班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5.4.4　 锅炉、燃烧设备及辅助设备的操作规程

	a)  设备型号、规格；
	b)  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及运行参数；
	c)  设备运行前具备的条件和检查项目；
	d)  正常运行中运行参数的控制（含负荷、压力、温度、水质指标）；
	e)  正常运行中操作（含水位计、压力表的定期冲洗、安全阀定期排放试验）；
	f)  设备的正常及紧急停车步骤与方法；
	g)  事故判断与处理；
	h)  设备的停用保养。
	5.4.5　 设备采购、验收制度

	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设备采购、验收制度，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采购的程序；
	b)  验收的标准；
	c)  入库管理要求；
	5.4.6　 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a)  锅炉及辅助设备维护保养时间方法；
	5.4.7　 设备定期检修制度

	5.4.7.1  应包括如下定期检修规程：
	a)  锅炉检修规程；
	b)  水（循环）泵检修规程；
	c)  送引风机检修规程；
	d)  燃烧设备检修规程；
	e)  水处理设备检修规程。
	5.4.7.2  设备检修规程应包括如下的内容：
	a)  设备检修内容；
	b)  检修方法；
	c)  验收标准。
	5.4.8　 设备报废制度
	5.4.9　 水（介）质管理制度
	5.4.10　 锅炉作业人员培训与教育制度

	a)  各项规章制度；
	5.4.11　 锅炉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5.4.12　 卫生管理制度

	a) 锅炉房及设备设施的卫生、清洁要求；
	b) 锅炉房外部、通道的卫生、清洁要求。
	5.4.13　 安全管理制度
	5.4.14　 节能管理制度
	5.4.15　 事故报告制度

	5.5　 使用单位应按要求至少完成以下锅炉房记录，并保存两年以上。
	5.6　 使用单位应对锅炉进行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发现异常时，应当及时处理。锅炉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自行检查，自行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且有检查人员签字和安全管理人员签字：
	5.7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使用单位，应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逐台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人，并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配置相应的救援装备，适时演练并记录。
	5.8　 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规模、锅炉数量、特性等配备锅炉作业人员，每台在用锅炉当班持证的锅炉运行操作人员、水处理作业人员应按下列数量配备：
	5.9　 使用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水处理工作，保证水汽质量。无可靠的水处理措施，锅炉不应当投入运行。锅炉水（介）质品质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5.10　 使用单位应当逐台建立锅炉技术档案，技术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5.11　 锅炉不应燃用沥青、煤焦油、油毛毡、塑料、废橡胶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有害气体的物料（垃圾焚烧锅炉除外）。
	5.12　 锅炉停炉放水时，锅炉各部位应缓慢冷却，锅水温度必须降低到70℃以下方可全部排出。
	5.13　 锅炉房的经济、节能管理应符合有关法规及GB/T 17954、DB46/T 180的规定，使用电站锅炉的还应符合DL/T 1052的规定。
	5.14　 锅炉房的环保管理应符合有关法规及GB 13271的规定，以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5.15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能效考核、奖惩工作机制，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5.16　 使用单位发生锅炉事故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救援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并且按照相关要求，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同时配合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6　 检查评价
	6.1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对锅炉房工作应每月至少作一次现场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应每周至少作一次现场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并作好检查记录。
	6.2　 使用单位（或委托的其他机构）应按照DB46/291的规定对锅炉的使用状况进行安全管理评价，评价的合格等级至少为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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